
專 題 論 述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85期／2019.03.30  59 

國際移民組織 
 

●陳隆豐／紐約大學法學博士（J.S.D.）、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 

 
 

 

壹、前言 

  移民是當代國際社會所面臨的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牽涉到人道的、政治的、經濟

的與發展的各種層面的困難。移民不僅影響到移出國，而且深深地影響到移入國、接受

國、目的國；同時，更牽連到遷徙過境的各個過境國或地區。合法移民與非法移民的問

題牽連廣泛，如何處理面對日益嚴重的非法移民則是無解的難題。當代非法移民多不是

政治戰亂所造成，多是經濟改善的追求，這種非法移民對過境國與目的國帶來嚴重的利

害與後果，影響到社會的各階層。例如，美國為解決非法入境移民的安頓與驅逐，法律

一改再改，曾經全面赦免非法移民，不但沒有完全解決問題，反而帶來更大更深的無法

解決的困難。大赦、特赦非法移民，沒有堵截阻制非法移民的進入美國，對非法移民的

任何赦免，竟然成為鼓勵非法移民偷渡進入美國的誘因——終有一日會成為合法的移民。

如何解決現有的非法移民與如何防阻非法移民偷渡闖進美國國界，成為左右為難的燙手

山芋。處理不好，任何明顯的曖昧立場很可能造成政治風暴。1
 

  美國所面對非法移民的困窘，不是美國獨有的，其他已開發國家或經濟相對富庶的

國家如英國、法國、德國、澳大利亞、日本，也是同樣面臨非法移民的難題。非法偷渡

入境的問題，連台灣也都無法倖免逃避。 

  現時的移民問題，已不是移民的待遇、處理、對待的問題，而是偷渡入境引起全面

的紊亂，影響到移出國、過境國與移入國。 

  回溯歷史，歐洲大陸自古以來的征戰，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都首先從歐洲開始，

造成許多國家眾多人民的流離失所。移民不管是和平時期或戰亂時期，自願的遷徙或被

迫的遷離，是當時歐洲各國所亟待解決的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洲大陸上所

有流散遷徙的移民及所帶給各關係國家的問題，是多元而複雜，更是難解。 

  為解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歐洲移民問題，美國與比利時倡導，在1951年12月5日

召開「國際移民會議」，會議通過決議要成立「歐洲移民國際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 for European Migration, ICEM），1953年憲章完成，締約國簽字，在1954年生

效。2經過近三十年的運作，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的移民問題，已處理得差不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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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國際社會發現到，移民問題已不侷限於歐洲，為擴大面對的地區與人口，「歐

洲移民國際委員會」乃於1980年改名為「移民問題政府間委員會」繼續運作。3為應付複

雜的世界性合法與非法移民問題，於1987年5月修改1953年的憲章，新憲章（以下簡稱憲

章）在1989年11月14日生效，組織再度改名，是為現在的「國際移民組織」。4
 

  當今，國際移民組織所必須處理的國際移民問題，已是全球性的問題，已不再僅限

於戰亂所造成的移民潮，包括廣泛的社會問題、國際問題。根據《2003年全球移民報

告》5，全球移民人數總數為一億七千五百萬人以上，幾是全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三。這個

數字反映出婦女與兒童是人口販子所操縱的移民，尤其婦女幾乎佔全部移民的二分之

一，高達百分之四十八。更嚴重的是，幾乎這類的人口移動竟大多是非法的，非法移民

所帶來的社會問題、邊境進出問題與國際問題，是非常險惡與嚴峻。6
 

貳、宗旨、目的、活動 

  1980年《國際移民組織憲章》的前言指出，國際層級的移民問題、服務，所要求的

是全世界移民活動的秩序化，在最有利的情形下，使移民能夠融入當地國、目的國經濟

的與社會的結構中。暫時的移民、回歸本國的移民及區域內被迫離開母國的移民與永久

的移民所需要服務幾乎相同。國際政治的變動，需要救助的國際移民包含廣泛，難民、

被迫遷徙的及被迫離開祖國的個人等等。為促進移民在當地國的自主自助、就業，生活

得有尊嚴及自尊，需要國家間及國際組織的合作。移民可能刺激目的國，創造新的經濟

機會，移民與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社會及文化的條件、環境有著密切的關係。在尋求為

移民的合作及國際的活動，開發中國家的需要應特別加以重視。不但一般移民的處置過

程，而且單獨個人的移民特別處境及需要的滿足、研究與諮詢都有賴於國家間、政府間

國際組織和非政府間國際組織的合作推動。7
 

  在可能的情形下，移民的移動需要正常的交通服務；在特殊的情形下，則可能需要

特殊的交通工具。就移民與難民事項問題，要求國家間及政府間與非政府間國際組織的

緊密合作及協調。國際移民活動更需要財務上的支持、幫助。 

  因此，所有締約國決定建立國際移民組織。憲章第1條清楚地揭櫫組織成立的宗旨與

目的：「（1）安排由於現有設施服務不足或沒有特別協助便不能移民者有組織地遷移至

那些提供有秩序移民機會的國家；（2）參與對難民、流離失所者和其他需要國際移民服

務的個人進行有組織的遷移，對這些人可由本組織和有關國家，包括承諾接受這些人員

的國家作出安排；（3）應有關國家的要求並同其達成協議，提供移民服務，如招募、選

擇、分類、語言培訓、定向活動、醫療檢查、安置、有助於接收和融合的活動，並就移

民問題提供諮詢服務和符合本組織目標的其他協助；（4）應各國要求或同其他有關國際

組織合作，為移民自願返回包括自願遣返提供類似的服務；（5）為各國及國際組織和其

他組織提供論壇，交換意見和經驗，促進國際移民問題上各種努力的合作和協調，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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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些問題進行研究以尋求切實的解決方法」。8
 

  簡言之，國際移民組織的根本是為面對、處理及解決國際移民問題的政府間國際組

織。因此，強調在因合法移民、非法移民及難民所造成所帶來的國際問題上，求得所有

的協調合作，包括有關的國家間與政府間或非政府間的國際組織的活動。國際移民組織

有助於國際社會面對移民問題的挑戰；促進移民問題的瞭解；經由移民的協助及參與，

以促進社會的與經濟的發展及維護移民的人性尊嚴及福祉。 

  國際移民組織瞭解到有關移民難民的遷徙與出入境，都無可避免地牽涉有關國家的

國內法律及國家政策，亦即牽涉到國家主權及主權行使的問題。由於當今的國際社會，

尤其政府間國際組織仍然是以國家為主，因此，憲章第1條第3項特別強調「國內管轄事

項」的尊重及不踰越。9國際移民組織的業務活動多以此為準繩。 

  國際移民組織的活動業務，顧名思義侷限於移民——合法的、非法的及逃難的問題。 

  歷史上，國際移民組織因年代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移民問題，所以它所從事活動的

主要重點也不同。 

  在創立初期的1950年代，協助安排歐洲大陸在第二次大戰後的歐洲難民移居加拿大

與澳洲。1960年代，因為反殖民主義去殖民化的潮流，帶來亞非洲新興國家的林立，把

歐洲殖民國家在亞非殖民地的人民撤回歐洲本國。1970及1980年代則是安置中南半島，

尤其是越戰後的難民潮、中南美洲的難民及非法移民。1990年中東的波斯灣戰爭，所引

起在中東地區勞動工人的保護問題及必要的撤出送回本國，國際移民組織也扮演重要角

色，擔負艱鉅業務，發揮很大的安定安置功能。1991年巴爾幹半島因為南斯拉夫社會主

義共和國聯邦的瓦解，導致種族戰爭、種族廝殺屠殺，而引起的難民潮，如何安置這些

難民到第三國，也為國際移民組織提供了絕佳的活動機會。這些活動凸顯出國際移民組

織在戰爭或武裝衝突所造成的戰爭難民與移民的緊急救助與安頓的重要業務活動。 

  先前，國際移民組織在戰爭衝突過後，擔負復原、重建、重整與發展的工作。近

日，更對流離失所的士兵或警察提供遣送回國、歸國與歸建、重建的協助與服務。 

  當今，國際移民組織更介入多種移民發展的活動，在專業人才輸出國、輸入國之間

提供諮詢與實際的活動、人才的訓練，即通稱的「人才回流」、「人才橫向合作」的活

動項目10。國際移民組織經常舉辦研討會，也出版各種有關移民的書刊雜誌，其中最重要

的有：《國際移民》（International Migration）英文季刊；《國際移民組織拉丁美洲移民

雜誌》（ IOM Latin American Migration Journal），英、西文；《移民與健康》

（Migration and Health），英文季刊；《國際移民組織新聞》（IOM News），月刊，

英、法、西文；《年度報告》（Annual Report），英、法、西文。 

  在二十一世紀的現時，國際移民組織所注重的中心工作有六項：1. 移民的遷徙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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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包括將難民安置在第三國的工作。2. 醫療的篩檢，尤其，愛滋病（HIV/AIDS）的防

止擴散。3. 出外移民回國與回歸安置。4. 移民管理技術合作與能力容量的建構，尤其在西

半球及前蘇聯解體之後的國家。5. 移民規則與條件的公共資訊的傳播。6. 遏止販賣運送人

口措施的採取與加強。11這些中心工作的推展，除了需要與有關國家合作之外，最重要的

是，更需要與聯合國協調合作。12
 

參、機構 

  國際移民組織有三個主要的機構：（一）理事會、（二）執行委員會及（三）行政局。13
 

 一、理事會 

  依憲章第7條規定，理事會的組成包括所有會員國的代表，每個會員國應派代表一

名，因實際的需要，得加派候補代表及顧問。每一個會員國有一票表決權。理事會每年

舉行一次常會，但在特殊或緊急的狀況下得開特別（臨時）會議。理事會自行通過採用

的程序規章。設主席一人及其他職員，由理事會全體投票選出。因執行職權的實際需

要，可以設必要的小組委員會。14
 

  理事會的職權功能依憲章規定是多方面、全面性的，第6條特別列舉的有五大項目：

（1）決定整個組織的政策。（2）審核執行委員會的報告及批准與指示執行委員會的業

務活動。（3）審核幹事長的報告及批准與指示幹事長的業務活動。（4）審核整個組織

的活動計畫方案、預算、支出及會計項目。（5）採取為伸張加強整個組織宗旨的其他適

當行動。15另外，理事會有權選出執行委員會的委員及幹事長與副幹事長。 

 二、執行委員會 

  執行委員會由理事會選出的會員國代表組成，即執行委員由理事會選出，當初憲章

締結時，規定執委九人，人數可以增加，但總數不得超過全部會員的三分之一，要增加

的數目必須獲得理事會至少三分之二會員國代表的贊成。執行委員會的會員國任期兩

年，連選得連任。每一位委員有一投票權，委員可指派副代表與顧問參加。16
 

  執行委員會每年至少開會一次，因需要可以召開更多的會議。執委會從委員中自行

選出主席及副主席各一人，任期一年。17執行委員會有權自行通過有關的程序、規則。18
 

  依憲章規定，執行委員會有七項主要的功能職權：（1）檢查與審核整個組織的政

策、計畫、與活動，幹事長提出的一般年度報告及特別報告。（2）核查理事會權限內的

任何財政與預算的問題。（3）考慮理事會特別交辦的事項，包括預算的修改，在需要的

情形下採取必要的行動。（4）對幹事長詢問提出的事項問題給予諮詢，作出指示。

（5）理事會休會間，就有關理事會職權內必須處理的緊急迫切事項作決定，但必須在理

事會下次開會時提出要求追認。（6）向理事會或幹事長自動提出建言與建議。（7）就

所處理的一切事項，應向理事會提出報告與建議19。為履行這些職權功能，執行委員會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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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設必要的小組委員會（Sub-Committee）。20
 

 三、行政局 

  憲章規定的「行政局」，與其他國際組織通稱的處書處沒有兩樣，主要負責整個組織

行政與秘書性的工作，使組織能夠正常運作。資料的提供、文書的處理、會議的籌備與

進行，及各種業務活動的推動都是行政局的職權功能。 

  行政局設有幹事長一人、副幹事長一人及其他職員。幹事長與副幹事長由理事會選

任。任期原則上為五年，連選得連任。幹事長與副幹事長向理事會與執行委員會負責。

在每個會計年度結束之後，有義務、經由執行委員會向大會提出整個組織運作的報告。21
 

肆、會員國 

  憲章第2條就會員國作了這樣的規定：1. 在憲章簽字的原有組織的會員國；依第34

條或35條的規定成為憲章簽字締約國，也成為國際移民組織的會員國。22第2條第（a）項

所特別規定的會員國是「國家」——因為只有國家才能成為國際公約的締約國。2.就其他

的國家，第2條（b）項則有明確的規定，如何才能成為會員國：（1）是一個國家；

（2）明白顯示對移民自由出入原則的尊重與意向；（3）對組織行政上的要求明確表示

要作的財務負擔；（4）至於負擔金額的多少，則由當事國與理事會商討之後決定；

（5）經由理事會三分之二投票贊成才能加入；（6）當事國正式接受憲章。23依上述會員

國的規定的運作，國際移民組織在2010年已有一百二十七個會員國。24
 

  憲章更規定了「觀察員」的設立。即非會員國或國際組織有權申請為觀察員，經理

事會決議通過就可成為觀察員。25憲章明定觀察員設置，國際移民組織這種「憲章化」與

「基本法化」的規定，是一個非常少見的模式。國際組織通常都在實際的運作上，就觀

察員的接受，採用普通的決議，制定特別規則程序而已。 

  在2010年，國際移民組織有十七個國家觀察員與七十七個非政府組織觀察員。26
 

伍、結言 

  自成立以來，國際移民組織及它的前身，協助了千千萬萬的國際移民，解決了許多

的問題，為移民爭取了最起碼的人權，維護了最基本的人道、人性尊嚴，造福了數千萬

的國際難民及數百萬的國家移民，居功厥偉。國際移民組織面對移民間題的挑戰及設法

解決，更近一步地瞭解移民問題的癥結。經由移民來鼓勵推動有關國家或地區社會的經

濟的發展，更保障了移民的福祉。當今，國際移民問題已是國際人權問題。在號稱為

「世界村」的今日的國際社會，國際移民組織當更能發揮功用，也必更有效力。可惜它

仍脫不了傳統的「國家主權」觀念的束縛。國際合作與理想，可說因此差了一大截。雖

然如此，國際移民組織在未來仍將不會失去它的重要性與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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